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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秘书长代表，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2/56 号关于鼓励

在区域及其他有关流离失所问题研讨会上宣传和适用《处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

指导原则》，并鼓励秘书长代表继续与区域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其

他相关机构进行磋商，为举办这类研讨会提出倡议和提供支持的决议，谨向委员

会转交由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律学院、迁徙问题伙伴关系及布鲁金斯学院国内

流离失所问题项目与 2002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国

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报告。  

 会议的宗旨，除其他外，在于审查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特别是俄罗斯联邦

在全球范围内的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方面的状况；进一步推动俄罗斯联邦建立机构

和法律框架以解决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支持政府与民间组织中的那些愿意加强能

力的国家和地方各级框架；讨论《处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的适用问

题；以及制定一个行动纲领。  

 会上所提出的行动纲领包括关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策的建议。  

 在国家一级，考虑到满足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保护和援助需求的主要责任应由俄

罗斯联邦政府承担，因此报告中指出，必须更为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务之

急尤其是要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移徙政策，该政策尤应注重基本人权标准，尊重

个人权利与保护族裔与民族群体免受歧视这两方面的问题；考虑制定特别法使国

内流离失所者能与其他强迫移徙群体特别是难民区分开来；尤其通过提高国内流

离失所者获得粮食、药物和住所的机会，保护他们免受歧视和人身安全方面的威

胁，让所有国内流离失所者具有强迫迁徙者身份以方便其获得基本服务等手段，

确保国内流离失所者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得以解决；提供各种解决国内流离失所问

题的办法，其中包括使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体面地返回原籍地，同时铭记各

种解决办法均必须根据迁徙自由和选择住处自由的人权标准考虑到流离失所者的

意愿，并使其有可能选择融入其现住所的所在地或在俄罗斯联邦其他地方安家。  

 报告中指出，要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移徙政策，关键在于改善移入地区的各族

裔和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为此，建议对接纳移民的社区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进行

教育和培训，并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及律师和司法人员进行关于流离失所者的权利

和不歧视原则的培训。此外，报告认为，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资源使其能在举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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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培训研讨会和讲习班方面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处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

指导原则》可作为执行此种方案的一个框架。报告还十分重视为处理各地方和国

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确定统一标准以使各级政府的做法均符合国际人权协定。建议

俄罗斯联邦总统人权代表办公室在车臣共和国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并配备必

要的资源，以使其能有效处理侵犯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权的事件。  

 另外，建议政府与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加强合作，以使这些组织能更好地

补充和支持地方和国家的工作。此种合作应包括允许这些组织不受限制地进入流

离失所地区，以及必要时在这些地区增派人员。另外，迁徙政策还应保证关于保

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安全的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得到尊重，并确保将绑架和谋杀当地

和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事件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最后，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制定该政策本身时，应请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

学术界专家积极参与，尤其在开展研究、监督局势、就政策中的内容作出决策以

及动员广大公众支持该政策等方面。在此方面，让非政府组织有效地开展合作，

并能进入流离失所地区，被认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制定国家移徙政策之外，报告中强调指出，《处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

原则》是一个有用的手段，应用来审查现有和未来的国家和地方立法和行政规

定，以确保这些规定符合国际标准。为此，建议成立一个专家工作组，根据《处

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对联邦和地方法律开展研究。  

 在区域一级，建议政府积极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理事会的工作，并

帮助其了解情况，这两个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内流离失所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报告促进政府作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因支持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融入其活

动当中以及利用《处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这一框架来指导其为流离

失所者所执行的政策和方案。  

 在国际一级，建议政府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了解情况提供便利，并支持其为满

足流离失所者的援助、保护、融入社会和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所开展的工作。尤其

应支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发挥为协调国际对策提供便利的作用，并支持各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执行的至关重要的方案。  

 会议促请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为负责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秘书长代表访问高加索

北部提供便利，允许他了解流离失所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并与政府及其他有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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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进行对话，争取找到解决办法。会议还建议采用一个与 1996 年在举行关于处理

独联体与相关邻国的难民、流离失所者、其他形式的非自愿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问

题的区域会议时所采用的程序相类似的程序，这一次将专门涉及俄罗斯联邦并专

门处理国内流离失所问题，以让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能共同提出有效的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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